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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2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令  通傳企字第 09740016540 號 

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 
附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 

主任委員 蘇永欽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下： 
一、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前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二百十億元。 
(二)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億二千萬元。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十四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十三億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十億五千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十億五千萬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億二千萬元。 

三、 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十四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四十八億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三億二千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應依下列方式籌集前項應

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 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額專戶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金

額，並於申請時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確

認之。 
二、 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

金額，並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三、 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部金額，

並提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存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值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以外

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匯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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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完成公

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前，不得動支。但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後，經申請人之發起人會議或

董事會議決議，購置營業上必要之固定資產及支付開辦費用，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請人得

於主管機關不予核可之處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或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如該業務有應實

收最低資本額之限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第 十七 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金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下： 

一、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二十一億元。 
(二)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千二百萬元。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四千萬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億三千萬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一億五百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一億五百萬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千二百萬元。 

三、 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億四千萬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四億八千萬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三千二百萬元。 

第二十六條  固定通信業務之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如下： 
一、 綜合網路業務為二十五年。 
二、 市內網路業務為二十五年。 
三、 長途網路業務為二十年。 
四、 國際網路業務為二十年。 
五、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為十五年。 
六、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為十五年。 

   前項特許執照期限屆滿，有意繼續營運之經營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起之三個

月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重新換發特許執照；其審查項目及核准規定，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